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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》（简称《国务院公报》）是 1955 年经国

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创办，由国务院办公厅编辑出版的面向国内外公开发

行的政府出版物。

《国务院公报》集中、准确地刊载 ：国务院公布的行政法规和决定、

命令等文件 ；国务院批准的有关机构调整、行政区划变动和人事任免的

决定 ；国务院各部门公布的重要规章和文件 ；国务院领导同志批准登载

的其他重要文件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：在国务院公报上刊登的行政法规和规

章文本为标准文本。在国务院公报上刊登的各类公文与正式文件具有同

等效力。

《国务院公报》为 A4 开本，定期旬刊，每月逢十出版。境内可到邮

局订阅，代号 2-2。港、澳、台地区和国外由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代

理发行，代号 T311。中国政府网（www.gov.cn）设国务院公报专栏，可

免费浏览并下载《国务院公报》电子版。

《国务院公报》年度合订本，每年 2 月份出版发行（上一年度），每套

单价 180 元（含邮资），可通过邮局汇款购买。邮购地址 ：北京邮政 1741

信箱  国务院公报编辑室收，邮编 ：100017，电话 ：（010）66012399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